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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八届会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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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意见 

  第 1520/2006 号来文 

提交人： Munguwambuto Kabwe Peter Mwamba 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赞比亚 

来文日期： 2005年 6月 29日(首次提交) 

参考文件：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/97 条作出的决定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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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份意见通过日期： 2010年 3月 10日 

事由： 在不公正审判后获死刑，上诉审理受到不当拖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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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性问题： 生命权/死刑的强制性质、酷刑、残忍、不人道或有
辱人格的待遇、恶劣的拘留条件、执行死刑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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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权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十条第 1款、第十四条第 2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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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任择议定书》条款： 第二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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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 3月 10日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4款，人权事务委员会通
过了所附案文，作为委员会关于第 1520/2006号来文的意见。 

[附件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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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
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4款(在第九十八届会议上) 

通过的关于 

  第 1520/2006 号来文的意见** 

提交人： Munguwambuto Kabwe Peter Mwamba 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赞比亚 

来文日期： 2005年 6月 29日(首次提交) 

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， 

于 2010年 3月 10日举行会议， 

结束了对Munguwambuto Kabwe Peter Mwamba先生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
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》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520/2006 号来文的审议工
作， 

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其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， 

通过了如下的意见： 

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 

1.  来文提交人 Munguwambuto Kabwe Peter Mwamba先生，赞比亚公民，生于
1956 年，目前在死囚区，正等待他的案件上诉后由赞比亚最高法院作复审。他
诉称，由于缔约国违反了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他是受害人。虽然

他未援引该《公约》的任何条款，他的来文似乎提出了《公约》第六条、第七

条、第十条第 1款和第十四条下的问题。他未经律师代理。 

  

 **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查本来文：阿卜杜勒法塔赫·奥马尔先生、莱兹赫里·布齐德先生、
克里斯蒂娜·沙内女士、马哈吉卜·埃尔·哈伊巴先生、岩泽雄司先生、海伦·凯勒女士、

拉杰苏默·拉拉赫先生、丛科·赞纳勒·马久迪纳女士、尤利亚·安托阿尼拉·莫托科女

士、迈克尔·奥弗莱厄蒂先生、何塞·路易斯·佩雷斯·桑切斯―塞罗先生、拉斐尔·里瓦

斯·波萨达先生、奈杰尔·罗德利爵士、富宾恩·奥马·萨尔维奥利先生、克里斯特·特林

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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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： 

2.1  1999 年 3 月 24 日，提交人被逮捕，当时他是一名高级警官(警司)，他因涉
嫌谋杀一名运载 40 吨电解铜的货车司机并偷窃了电解铜而被拘留。他被指控谋
杀、谋杀企图和严重抢劫。他被带到警察局总部，在那里他被带上手铐脚镣并遭

受了酷刑和虐待，包括在警察默许下受到受害人儿子的攻击。然后，他被转移到

Chongwe警察局，在那里，他被秘密关押，带着手铐脚镣，三天没有得到食物和
水。 

2.2  1999年 3月 28日，他被送往 Kabwata警察局，在那里，他被关押在一个充
满粪尿的囚室。直至 1999 年 9 月 1 日审判前，他一直处于审前拘留之中。他指
出，在这天，法官也确定了对其拘留的合法性。调查这起谋杀和抢劫案的警官多

次通过媒体宣称他是罪犯。提交人在拘留期间，警察威胁要杀死他，因此，提交

人作了假供。但起诉并未依据这一招供。提交人的侄子是一名准军事人员，他告

诉提交人说，有计划要在丛林中杀死他。在其律师和关押他的监狱主管官员的帮

助下，他成功避免了被杀害。在审判时提交人未提出此事，因为担心所涉官员可

能会对提交人侄子复仇。 

2.3  1999 年 9 月 1 日，开始了对提交人的审判。他由律师代理，是个人雇用
的。2001 年 8 月 8 日，他被赞比亚高等法院定罪犯有谋杀和谋杀企图，并被判
处绞刑，这是一个强制性判决。由于涉案警员的疏忽，他们未对发现持有被盗物

品的第三方采取任何行动，因而，对他犯有严重抢劫罪的指控未予定罪。在对提

交人审判期间，这些第三方既未被指控，也没有被传唤作证，因为他们贿赂了有

关警务人员，以防对其起诉。由于三项罪行是在同时犯下的，法官也应宣布他在

另外两项指控方面无罪(谋杀和谋杀企图)。 

2.4  提交人未得到公正审判。法庭既不独立，也不公正，法官和国家检察官都
受了贿赂。在诉讼中当事方没有平等性，因为法官对他的律师的意见和提交的材

料置之不理。辩方证人和他的律师受到警察的恫吓和殴打。一个由国家检方提出

的一个请求，得到了法官的同意，即请求将发现持有赃物的第三方排除在外，不

在法庭上作证，这是司法不公。提交人的律师没有时间研究弹道专家的一份报告

并准备他的辩护，因为这份虚假报告只是在审判期间编写出来的。他的案件所涉

警方人员和法官是腐败的。督察策划了对他的定罪，因为提交人曾试图让他因腐

败去职。1 此外，一些警务人员被行贿，以制造虚假证据和证词，所涉法官受到
警方在调查期间在媒体所作的反复声明的强烈影响。 

2.5  2001年 8月 22日，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。他仍在等待对其案件的复
审。在同一监狱中有 170 名犯人都在等待他们的上诉，这需要 2 至 15 年。死囚
区的条件是不人道的，就像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睡觉：囚室面积 3x3米；容纳
几名囚犯，没有厕所，所以他们必须用小铁罐去解手；结核病、疟疾和艾滋病毒

/艾滋病在监狱都很普遍。 
  

 1 提交人提供了全部所涉人员的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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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 提交人向法院首席法官写了五次信，要求得到关于他上诉情况的信息，并
请他考虑由高等法院进行重审，重审期间，被发现持有赃物的第三方可作证。在

首席法官的一份答复中，他被告知，因为他的听证会缺失文字记录，他的上诉曾

被推迟，此时这些记录已找到，他的上诉会很快审理。
2 提交人认为，文字记录

已被/或将被修改，他还通报委员会说，他的妻子最近被国家官员告知，他的判
刑将被确认，因为他提出了多项控诉，包括对负责处理其案件的法官和警官的腐

败控诉。 

  申诉 

3.1  提交人诉称，他在审前拘留期间遭受的待遇等同于身体和心理折磨，或等
同于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(第 2.1 和 2.2 段)。他还诉称，在死
囚区的关押条件，以及自从他被关押在此以来所产生的紧张和抑郁，对可能会死

于结核病、疟疾或艾滋病毒/艾滋病的担心，他诉称，所有这些病在监狱中都很
普遍，再加上他至今一直等待了 8年多等候其案件复审，这些都构成了酷刑或残
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(第 2.5 段)。他还诉称，用绞刑执行死刑的
方法构成了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。所有这些诉称似乎都提出了《公

约》第十条和/或第七条下的问题。 

3.2  提交人诉称，由于上文第 2.4 段中所诉原因，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。此
外，他诉称，警察当局没有尊重对他的无罪推定(第十四条第 2 款)，他们通过媒
体所作的声明是其明证。据提交人称，报纸上的文章，将其描述为一名罪犯，这

影响了法庭对其定罪的决定。 

3.3  提交人诉称，由于他被警方迫使在谋杀威胁下作出不利自己的证词，(第十
四条第 3款(庚)项)。 

3.4  提交人诉称，强加于他的死刑对于谋杀罪是强制性的，这似乎提出《公
约》第六条下的问题。 

3.5  最后，提交人诉称，他被拒绝了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复审的
权利，因为他的上诉已被故意拖延了 5 年(在他提交首次来文时)，这似乎提出了
《公约》第十四条第 3 款(庚)项和第五条下的问题。此外，在对上诉进行听证之
前，而且如果上诉不成功，他不能对其判决寻求赦免或减刑(第六条第 4款)。 

  缔约国的意见 

4.  2007年 2月 9日，缔约国通知委员会说，由于“技术原因”，最高法院尚未
审理此案，并提供了公共检察长于 2007 年 2 月 2 日所写的一封信的复印件，该
信表明，未对上诉进行审理的原因是，“未对诉讼记录进行打字”，但“最高法

院主事官已(向公诉检察长)指出，法庭将在“未来数周”就审理此案的进展情况
提出通报”。尽管 2007年 7月 24日、2008年 6月 23日和 2009年 3月 2日向

  

 2 参阅缔约国的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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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国提出了催询函，请其就可否受理和案情问题提交材料，未收到缔约国的任

何进一步资料。 

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  审议可否受理 

5.1 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，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
93 条，决定来文是否符合《公约任择议定书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按照《任择议
定书》第 5 条第 2 款(子)项的要求，委员会已确定，本事项未由另一项国际调查
或解决程序审查。 

5.2  委员会注意到，缔约国仅在 2007 年即在提出上诉后 5 年多就此案提交了材
料，这一延误仅仅是因为未能对诉讼记录进行打字。在审议本来文时，即在提交

人定罪后的 8年多，提交人仍在等候上诉审理，仍在死囚区。缔约国未就这一延
误提出任何进一步解释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，在处理提交人上诉方面的延误构成

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丑)项所指的无理延长之延误，因此宣布来文可以
受理。 

5.3  委员会注意到，第 2.4段提交人的指控主要涉及缔约国法庭对事实和证据的
评估，这似乎提出《公约》第十四条下的问题。委员会参照其判例 3 并重申，
一般应由《公约》缔约国法庭评估某一案件的事实和证据，除非能够确定，这种

评估显然是武断的或等同于拒绝给予公正。委员会收到的材料并不足以表明，审

判行为有此类缺陷。因此，就可否受理而言，提交人未对这些指控提交充足证

据，因此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，这些诉求被视为不可受理。 

5.4  至于提交人被迫承认有罪的诉称，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本人指出，起诉
并未依据这一供认。因此，委员会亦认为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，这一事

项由于证据不足不予受理。 

5.5  委员会认为，就可否受理而言，与如下事项――判处死刑和相关问题、对提
交人的拘留条件、在判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、不受拖延的复审权等

其他诉称都有充足证据。 

  审议案情 

6.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，在当事方向其
提供的所有资料基础上审议了本来文。 

  

 3 例见：第 541/1993 号来文，Errol Simms 诉牙买加，1995 年 4 月 3 日通国的不予受理决定，
P.K.诉加拿大，2007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。第 1188/2003 号来文，Riedl-
Riedenstein 等人诉德国；第 886/1999 号来文，Bondarenko 诉白俄罗斯；第 1138/2002 号来
文，Arenz等人诉德国，可予受理决定。2007年 7月 24日通过的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号一般
性意见[90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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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 委员会注意到，缔约国迄今对提交人指控的唯一反应是，“由于技术原
因”上诉尚未审理，缔约国未对提交人诉称的实质内容提供任何论点。委员会重

申，不能仅由来文提交人承担举证责任，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并不总是

对证据有平等获得权，经常情况是，仅仅缔约国有相关信息。《任择议定书》第

四条第 2款暗示着，缔约国有责任就针对它及其代理违反《公约》的所有指控进
行真诚的调查，并向委员会提供它所掌握的资料。由于缔约国未能就委员会所审

理的这一事项与其进行合作，在提交人的指控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，必须适当对

其加以考虑。 

6.3  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被判定犯有谋杀和谋杀企图罪，在此基础上，他收
到了强制性的死刑判决。缔约国没有对这些罪行必须判处死刑一事提出抗辩。委

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，自动或强制判处死刑，构成了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，违反

了《公约》第六条第 1款的规定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判处死刑不存在任何考虑到
被告个人情况或具体罪行情况的可能性。

4 委员会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判处死
刑本身违反了第六条第 1款。由于对提交人施加的死刑违反了第六条的认定，委
员会认为，没有必要审查关于死刑方法的问题。 

6.4  委员会指出，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就如下事项提供的信息进行抗辩：审前
拘留和当前关押在死囚区的恶劣条件，包括他最初被秘密关押、袭击、戴手铐和

脚镣、3 天不给食物和水、目前关押在一个没有适当厕所设施的小而肮脏的牢房
里。委员会指出，在剥夺自由所造成的任何困难或限制之外，不可使被剥夺自由

的人遭受其它困难或限制；必须尤其按照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给予其

待遇。
5 如对证据确凿的类似申诉一再裁定的那样，6 委员会认为，提交人的上

述拘留条件侵犯了他得到人道待遇和固有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，因而违反了

第十条第 1款。第十条是专门关于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处境的《公约》条款，也涵
盖第七条为这类人所笼统规定的待遇。鉴于已裁定第十条受到违反，没有必要另

行审议根据第七条可能提起的这方面的任何申诉。
7 由于这些原因，委员会认

为，缔约国违反了《公约》第十条第 1款。 

6.5  关于如下诉称，即在判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的提交人的权利由于警
方在媒体宣布他有罪而遭到侵蚀，委员会回顾在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中所反映的
判例，

8 根据该判例“无罪推定是保护人权的基本要素，要求检方提供控诉的证

  

 4 例见：第 806/1998 号来文，Thompson 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，2000 年 10 月 18 日通过的
意见；第 845/1998号来文，Kennedy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，2002年 3月 26日通过的意见以及
1077/2002号来文，Carpo诉菲律宾，2003年 3月 28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5 关于第十条的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[44]，第 3 和第 5 段；第 1134/2002 号来文，Fongum Gorji-
Dinka诉喀麦隆，2005年 3月 17日通过的意见，第 5.2段。 

 6 例见：第 908/2000号来文，Xavier Evans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，2003年 3月 21日通过的意见
1173/2003号来文，Abdelhamid Benhadj诉阿尔及利亚，2007年 7月 20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7 第 818/1998号来文，Sextus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，2001年 7月 16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8 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号一般性意见[90]。2007年 7月 24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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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保证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证实有罪之前，应被视为无罪，确保对被告适用无

罪推定原则，并要求根据这一原则对待受刑事罪行指控者”。该份一般性意见，

以及委员会的判例，
9 提及了所有公共当局有责任不对审判结果作出预断，包括

不公开声明指称被告有罪。媒体应避免作出会损及无罪推定的报导。鉴于提交人

诉称作出了这种针对提交人的公开声明，而且缔约国未能抗辩这些诉称，委员会

认为，缔约国在这方面违反了《公约》第十四条第 2款。 

6.6  委员会回顾在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 10 中得到反映的判例，11 第十四条第 3
款(丙)项所载权利以及第五条，一并阅读，赋予了一项不加拖延复审一项判决决
定的权利，而且上诉权在死刑案件中尤为重要。它指出，在定罪后近 6年来，该
缔约国向委员会的唯一答复是，未能对提交人的上诉进行审理是由于技术原因，

即未能将诉讼记录打字。鉴于在审议本来文时，现在已经是对提交人定罪后的 8
年多，仍未对提交人的上诉进行审理，缔约国对此仍未抗辩，委员会认为，在本

案中的拖延侵犯了提交人不加拖延进行复审的权利，因此认定《公约》第十四条

第 3 款(丙)项和第五条遭到违反。鉴于已裁定提交人的复审权受到不当拖延，委
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处理关于提交人不能申请赦免或减刑的诉称。 

6.7  委员会回顾，审判没有尊守《公约》条款，审判结果判决死刑，构成了违
反《公约》第六条的情况。

12 就本案而论，对提交人的死刑判决违反了《公
约》第十四条所保障的公平审判权，从而也违反了《公约》第六条。 

6.8  委员会认为，提交人的如下诉称，即在审议其来文时，他被关在死囚区，
已在此等待了 8年多，等候对其上诉进行审理，这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，这一诉
称提出了第七条下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第 2.5 段中对拘留
条件的描述。委员会重申其判例，

13 不公证审判后对一个人的死刑判决不公正
地造成此人对处决的恐惧。在死刑确实可能执行的情况下，这种恐惧肯定导致严

重的焦虑。这种焦虑与导致刑罚的程序不公正是不可分隔的。的确，正如委员会

以前指出的那样，
14 任何无法由第六条获到正当理由的死刑判决自动构成对第

  

 9 例见：第 770/1997号来文，Gridin诉俄罗斯联邦，2000年 7月 20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10 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号一般性意见[90]。2007年 7月 24日。 

 11 例见：第 390/1990号来文，Lubuto诉赞比亚，1995年 10月 31日通过的意见；第 523/1992号
来文，Neptune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，1996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；第 614/95 号来文，Sam 
Thomas 诉牙买加，1999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；第 702/1996 号来文，Clifford McLawrence 
诉牙买加，1997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；以及第 588/1994号来文，Johnson 诉牙买加，1996
年 3月 22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12 例见：第 719/116 号来文，Conroy Levy 诉牙买加，1998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；第
730/1996号来文，Clarence Marshal诉牙买加，1998年 11月 3日通过的意见；第 1096/2002号
来文，Kurbanov诉塔吉克斯坦，2003年 11月 6日通过的意见。 

 13 例见：第 1421/2005号来文，Francisco Juan Larrañaga诉菲律宾，2006 年 7 月 24 日通过的意
见。欧洲人权法庭，Őcalan 诉土耳其，第 46221/99 号申请，2005 年 5 月 12 日，第 167-175
段。 

 14 例见：第 588/1994号来文，Errol Johnson诉牙买加，1996年 3月 22日通过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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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条的违反。
15 据此，委员会得出结论，在不符合《公约》第十四条要求的审

理程序结束后对提交人的死刑判决，构成非人道待遇，违反了第七条。 

7.  人权事务委员会，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
第 4款的规定行事，认为由于死刑的强制性质，该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第 1款；
由于死刑的通过违反了公正审判权，亦违反了第十条第 1款；第十四条第 2款；
第十四条第 3 款(丙)；第十四条第 5 款；第 6 条；由于未能满足《公民权利和政
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的公正审判保障所导致的非人道待遇，亦违反了第七条。 

8.  根据《公约》第二条第 3 款(甲)项，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
救，其中应包括在《公约》规定的保障下对其定罪进行复审，以及提供充足补

偿，包括赔偿。缔约国有义务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。 

9.  由于成为《任择议定书》的缔约方，缔约国已承认了委员会有权能裁定是否
有违反《公约》的情况；而且，根据《公约》第二条，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领

土上的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《公约》中所承认的权利；有鉴于此，委员会

希望缔约国在 180天内提供资料，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。还请缔
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。 

[通过时有英文、法文和西班牙文本，其中英文本为原文。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
文、中文和俄文本，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。] 

 

     
 

  

 15 例见：第 1421/2005，Francisco Juan Larrañaga诉菲律宾，2006年 7月 24日通国的意见。 


